
昆明市呈贡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部门2021年

体检检验检测费项目

项目名称

体检、检验、检测费

立项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第七条，《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建设标准》建标127-2009，《卫生部办公厅、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印发<省、市、县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实验室建设指导意见>的通知》卫办疾控发[2004]108号，《云南省卫生计生委关于印发云南省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检测设备和能力达标工作方案的通知》云卫疾控发[2017]30号
项目实施单位

单位名称：昆明市呈贡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组织机构代码：125301214314902087
地址：昆明市呈贡区富康路4号
联系电话：0871-67481559
法人代表：孙继福

经费来源：区财政划拨

代为概况：

项目基本概况

1、用于呈贡区从业人员体检实验室检测试剂、耗材、健康证购买；

2、用于检验科实验室水质、食品、公共场所等项目检测的试剂、耗材购买；

3、委托社区中心对从业人员的健康体检；

5、用于因中心发展需要进行的各项业务开支。
项目实施内容

开展2021年呈贡区从业人员健康体检、检测和艾滋病筛查任务，水质检测任务和其他各项检测任务，加强中心公共建设和实验室建设相关任务
资金安排情况

1、用于呈贡区从业人员体检实验室检测试剂、耗材、健康证购买、实验室水质、食品、公共场所等项目检测的试剂、耗材购买70万；

2、用于中心办公需要的公共支出4万；

3、用于委托社区中心从业人员健康体检76万。
项目实施计划

1、按要求开展2021年呈贡区从业人员健康体检、检测和艾滋病筛查任务

2、每月按计划开展水质检测任务和其他各项检测任务

    3、继续加强中心公共建设和实验室建设
项目实施成效

完成2021年呈贡区从业人员健康体检、检测和艾滋病筛查任务，水质检测任务和其他各项检测任务，加强中心公共建设和实验室建设相关任务

项目绩效目标表

1、保证辖区从业人员健康体检工作按质按量完成，按国家标准进行检测活动，进一步加强中心公共建设和实验室建设相关任务；

2、通过从业人员健康体检，减少食源性传染性疾病的发生，通过对辖区水质、食品、公共用品等的检测，及时发现不卫生不健康的隐患，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